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充實設施設備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臺國（一）字第 0960095016C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6 點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一月二十一日 

臺國（一）字第 0970000364C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6 點 

中華民國一百年一月六日 

臺國（一）字第 0990223121E 號令修正 

；並自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生效 

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十一月廿日 

臺國(一)字第 1010201510B 號令修正 

；並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生效 

(原名稱：教育部補助國民中小學整建老舊危險校舍及充實設備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21 日 

臺教國署國字第 1040156735B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6 點 

中華民國 107 年 1 月 8 日 

臺教國署國字第 1060140481B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08 年 8 月 26 日 

臺教國署國字第 1080086388B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10 日 

臺教國署國字第 1100011307B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14 年 5 月 13 日 

臺教國署國字第 1145501611A 號令修正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本署）為改善校園設施、充實教學設備，以強化校

園安全、提升教學品質及健全學習環境，特訂定本要點。  

二、補助對象及項目：  

(一)國民中小學校舍經鑑定有安全疑慮須立即改善者。 

(二)因天然災害（颱風、水災、地震、土石流及其他災害等）致校園環境遭受損害，影響

校園正常運作者。  

(三)國民中小學教學設施設備明顯不足，對教學效果及教學品質顯有不利影響者。  

(四)其他緊急需求或因地區氣候、環境因素致影響設施設備，有改善需求者。  

三、補助範疇：  

(一)補助原則：  

1.本要點補助經費為資本門，應支用於改善校舍安全、校園環境修繕及設備充實（包

括設計、監造及工程管理費用）。  

2.土地產權未清楚、未取得建造與使用執照及報廢有困難者，不得申請補助。  

3.應考慮學校未來五年發展規模，進行校園整體規劃，並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

計施工編之綠建築基準要求及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設施設備基準規定，依其最適

需求予以補助。  

4.量體較大之工程或計畫，一年內無法竣工者，採一次核定分年補助方式辦理；申

請經費保留未獲同意者，納入地方政府自籌經費辦理。  



5.特殊項目補助基準：  

(1)資訊教學設備、音樂器材及圖書：每校最高補助新臺幣（以下同）一百萬元。  

(2)遊戲場依各校班級數計算最高補助金額，各校班級數最高補助金額如下表： 

各校班級數之最高補助金額（萬元） 

二十四班以下 二十五班至三十六班 三十七班至四十八班 四十九班以上 

九十 一百三十 一百七十 一百九十 

       (3)圖書館（室）修繕：每校最高補助二百萬元。  

6.前一年度已獲本要點補助超過一百萬元之學校，不再予以補助。  

(二)天然災害之搶險搶修及復原、民間捐資重建校舍或屬教育部主管之學校，不受前款補

助原則之限制。  

(三)本要點之補助，得依本署當年度預算編列情形予以調整。  

四、申請及審查作業：  

(一)申請時間：每年二月至十月受理地方政府函報計畫書。  

(二)申請方式：國民中小學應依本署公告之申請補助注意事項規定，檢附計畫書、經費申

請表及相關附件辦理，每校每年至多申請一案；本署未規定者，得從其主管機關規

範。  

(三)國民中小學所申請項目應審酌其急迫性，並經校內相關會議通過；涉及教學設備之申

請，應邀集相關領域召集人參與會議。  

(四)各地方政府應就所轄國民中小學報送之計畫，依其明確性及合理性辦理初審，並得考

量美感營造原則（內容如附件），單一學校申請金額超過一百萬元者，應辦理實地勘

查後，再函報本署申請。  

(五)本署受理申請後，得邀集學者專家組成審查小組，就計畫書及經費需求表之急迫性、

必要性、合理性、明確性、效益性及通用設計原則進行審查，據以核定計畫書及補

助金額；必要時，得依審查小組之意見，請申請學校調整計畫書內容。  

(六)各地方政府依其財力級次之級距，計算最高補助比率；各財力級次最高補助比率如下

表： 

核定金額 
各財力級次之最高補助比率（%）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四級 第五級 

一千萬元以下 五十 六十 七十 八十 九十 

超過一千萬元 二十 二十五 三十 

  (七)天然災害之搶險搶修及復原者，不受前六款規定之限制；另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補助辦法規定，其補助比率不得超過百分之九十。 

    (八)地方政府未能配合本署重要政策推動者，或所轄學校有餘裕空間或低度利用教室而未

能配合政府重要政策釋出者，本要點之補助比率，本署得視情形予以扣減。  

五、經費請撥、執行及核銷：  

(一)以地方政府自籌經費為優先，經費有不足者，本署得自國民教育相關經費項下補助之。  

(二)本補助款應專款專用，會計帳目應明確清楚：經費請撥、支用、核銷結報及結餘款依

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及本署相關規定辦理。  



(三)計畫執行中，有因不可歸責於學校之因素，致影響計畫執行時，地方政府應於規定期

限屆滿前函報本署辦理期程展延或經費保留，逾期未申請或資料檢附不全者，除有特

殊原因並經本署同意者外，均不予受理。  

(四)受補助學校申請經費調整，應符合未涉及用途別變更之原則。  

(五)結餘經費免繳回者，倘有計畫調整之需求，由地方政府本權責認定。  

六、成效考核：  

(一)補助經費經核定並公告後，地方政府應立即轉知學校執行及辦理發包、採購作業，並

依核定計畫監督學校確實執行。  

(二)獲核定補助學校因故註銷計畫不予辦理者，該校二年內不得申請本專案補助經費。 

(三)為控管地方政府及學校補助計畫執行成效，本署得於每年辦理前一年度補助案件實地

抽訪作業，必要時得另行召開檢討會；抽訪結果，得作為下年度經費補助之參考。  

(四)各地方政府應就當年度獲補助案件數，辦理至少百分之二十之督導訪視，並將訪視成

果函報本署。 



附件  

美感營造原則 內容 

環境融合 尊重自然生態原貌，連結自然環境特性，創造豐富體 驗及親近友善

的永續環境美學。 

統調和諧 以減法原則與簡約設計，排除不必要或過多之裝飾， 使形式與機能

達到適切合宜。 

柔和光源 營造室內光線的層次或流動感，且亮度應柔和，避免 眩光不適或過

度陰暗。 

妥善運用色彩 考量空間色彩面積與配置，以穩定的視覺感受為原 則，避免強烈及

繁雜配色，或具性別刻板印象之色彩 及圖示。 

有序組合 注重物件之組合關係，使其具有和諧秩序，例如設備 與管線安裝整

齊美觀，不同材料接合介面無衝突。 

維護便利 考量清潔管理維護，避免髒污或破損而影響美觀。例 如選用具抗汙、

抗濕、耐久性及耐候性之材料。 

通用設計 使用尺度符合人體工學，並考量不同使用族群之心理 感受。以通用

設計擴大使用族群，創造美感體驗，進 而降低設置成本。 

 

 


